
劳动法为什么被架空？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6_B3_95_E4_c122_484802.htm 【关键词】劳动法 

工会 社会自治 在1994年之前，我们国家在劳动领域内还缺少

一部由全国人大制定的统一基本法。1994年7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的颁布，不仅填补了这

一立法空白，为落实宪法中规定的劳动权等基本人权奠定了

基础，而且早前劳动单行法规主要采取所有制立法模式，即

按照企业所有制度（如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不同分

别立法，使得不同性质企业中的劳动者适用不同的规定。至

今短短十数年对于一部法律来说并非很长，然而对于中国的

改革而言，却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劳

动法在这个转轨时期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一方面它充当

了市场化改革的急先锋，另一方面它又成为社会矛盾显性化

的指示器。[在1994年之前，我们国家在劳动领域内还缺少一

部由全国人大制定的统一基本法。199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的颁布，不仅填补了这一

立法空白，为落实宪法中规定的劳动权等基本人权奠定了基

础，而且早前劳动单行法规主要采取所有制立法模式，即按

照企业所有制度（如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不同分别

立法，使得不同性质企业中的劳动者适用不同的规定。至今

短短十数年对于一部法律来说并非很长，然而对于中国的改

革而言，却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劳动

法在这个转轨时期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一方面它充当了

市场化改革的急先锋，另一方面它又成为社会矛盾显性化的



指示器。]正是《劳动法》一改往日做法，统一以劳动关系作

为调整对象，首次确立了劳动法领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基本原则。另外，由于劳动法主要是规范劳动力市场的法

律，该法在我国社会转型中承担的一个特殊职能便是为劳动

力市场的孕育和发展提供制度框架。[正是《劳动法》一改往

日做法，统一以劳动关系作为调整对象，首次确立了劳动法

领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另外，由于劳动法

主要是规范劳动力市场的法律，该法在我国社会转型中承担

的一个特殊职能便是为劳动力市场的孕育和发展提供制度框

架。]在微观层面，《劳动法》还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就

劳动力使用过程设定了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则，在就业、劳动

条件、劳动待遇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赋予了劳动者广泛的权

利，如平等就业权、辞职权、劳动报酬权、经济补偿权等，

同时对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采取了限制主义的立法倾向，

即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期内没有法定的解除理由，用人单位不

得随意解除合同，以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应当承认，《

劳动法》实施多年以来，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使劳动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微观层

面，《劳动法》还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就劳动力使用过

程设定了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则，在就业、劳动条件、劳动待

遇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赋予了劳动者广泛的权利，如平等就

业权、辞职权、劳动报酬权、经济补偿权等，同时对用人单

位解除劳动合同采取了限制主义的立法倾向，即劳动者在劳

动合同期内没有法定的解除理由，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解除合

同，以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应当承认，《劳动法》实施



多年以来，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资

源的合理配置、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使劳动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基于种种原因，

劳动纠纷近年来迅猛增加，其中以劳动者合法权益受侵害尤

为多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平等就业权形同虚设

。按照就业平等的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因应聘者年龄、性别

、身份（如户口）等差异而进行差别对待，但在实践中，各

种歧视屡见不鲜，例如公务员招考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而引

发的报复杀人案，又如许多招聘广告常常明目张胆地将女性

应聘者排除在外，而对那些年龄稍大的下岗工人来说，寻找

工作就更难了。除此之外，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直接导致了

城乡劳动者就业上的不平等，农村劳动者进程务工难免受到

各种直接的或间接的限制， 2、劳动者的就业机会缺乏足够

保障。面对高校的连年扩招以及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

移的现实，社会就业压力空前紧迫。在就业空间被大大压缩

的社会条件下，劳动者的自主就业权以及其他权利就会受到

严重影响。用人单位正是利用这一点，一方面与劳动者签订

劳动合同时附加各种不合理的条件，如过高的违约金，让劳

动者因巨大的经济代价而放弃辞职，或者在劳动者依法辞工

后扣压档案、证件，甚至向劳动者索要“保管费”；另一方

面，劳动者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不得不放弃一些合法正当

的权利请求，如社会保险权，一旦劳动者不予就范，用人单

位便可能以解除劳动合同相威胁。 3、拖欠劳动者工资现象

比较普遍。劳动报酬权是劳动者所享有的一项根本权利，但

是该权利被侵犯的事例却经常见诸于报端，特别是农民工的

工资被拖欠问题更加突出。讨薪无门后，个别劳动者采取了



聚众“闹事”、自杀等过激的维权方式，有的甚至引发了大

规模的工人群体性事件乃至恶性刑事案件。 4、“血汗工厂

”满地开花。所谓“血汗工厂”，是指那些极尽剥削之能事

、为追求利润而置员工利益于不顾的企业。尽管现行劳动法

明文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用人单位支付劳

动者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但通过媒体的披露，

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企业根本就不执行相关规定。还有一

些企业，利用当前各行业缺乏“计件工作制”的统一评估机

制，便使用“计件制”来计算工资达到规避最低工资保障制

度的目的，更有甚者，以其改变合同性质（法律上加工承揽

合同不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逃避劳动法的规制。另外，

通过长时间加班的方式直接或变相侵犯劳动者休息权的现象

也比较普遍，在愈演愈烈的加班风气中，时不时就会出现一

些令人痛惜的“过劳死”悲剧。 市场经济是一个市场主体按

照特定规则，独立从事市场活动、获取收益并承担风险的资

源配置方式，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要实现优化配置，就必然

要求建立统一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力供给长期供大于

求的新形势下，说现行《劳动法》已成废纸一堆也许言过其

实，但事实表明，它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架空并严重阻碍劳动

力市场的正常发育。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为内部因素，即

《劳动法》本身的局限性；二为外部因素，涉及社会综合治

理的方方面面。 就内部因素而言，在笔者看来现行《劳动法

》的局限性可分为技术性缺陷和实质性缺陷两类。前者主要

是立法者当年对未来预见不足或虽已有所考虑但因立法技术

的原因，违反立法计划而产生的法律漏洞。这种缺陷表现为

某些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如关于集体合同的规定太



过简单且缺乏主体基础和保障机制，又如对劳动者的就业和

社会保障的规定仅仅使用倡导性或号召性的术语，关于政府

保障职责的具体义务却未作任何规定；还有一些规定自始就

不具有正当性基础，如规定劳动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

这不仅不尊重劳动者的意思自治权，而且与世界劳动立法例

不符，再如将仲裁程序强制前置，人为增加争议处理环节，

大大提高劳动者维权成本。而所谓实质性缺陷，是指那些立

法者限于历史因素和当时的社会条件，因理念偏差导致立法

政策上的错误。其中，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是劳动者结社权和

罢工权的缺失。尽管《劳动法》、《工会法》基本贯彻了宪

法结社自由的精神，规定劳动者组织和参加工会是一项法定

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劳动者的结社权和随意处理工会干部

，并且赋予了工会若干项具体权利，但是，在实践中，我们

几乎很少听到工会的声音，甚至有一些“不安分”的工会主

席、工会委员被“炒了鱿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归根结

底，还是公民的结社权出了问题。在我们的传统定位中，往

往将工会视为政府的合作者和捧场者，工会受政府或政党介

入的痕迹很深。[还有一些规定自始就不具有正当性基础，如

规定劳动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这不仅不尊重劳动者的

意思自治权，而且与世界劳动立法例不符，再如将仲裁程序

强制前置，人为增加争议处理环节，大大提高劳动者维权成

本。而所谓实质性缺陷，是指那些立法者限于历史因素和当

时的社会条件，因理念偏差导致立法政策上的错误。其中，

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是劳动者结社权和罢工权的缺失。尽管《

劳动法》、《工会法》基本贯彻了宪法结社自由的精神，规

定劳动者组织和参加工会是一项法定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



劳动者的结社权和随意处理工会干部，并且赋予了工会若干

项具体权利，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几乎很少听到工会的声

音，甚至有一些“不安分”的工会主席、工会委员被“炒了

鱿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归根结底，还是公民的结社权

出了问题。在我们的传统定位中，往往将工会视为政府的合

作者和捧场者，工会受政府或政党介入的痕迹很深。]实际上

按照结社自由的要求，工会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保持独立

的。为了避免劳动者力量的分散，一些国家（如德国）的法

律还规定，某一行业只能组织统一的工会，使得工会组织职

团化。[实际上按照结社自由的要求，工会在政治上和法律上

都是保持独立的。为了避免劳动者力量的分散，一些国家（

如德国）的法律还规定，某一行业只能组织统一的工会，使

得工会组织职团化。]一个独立且强大的工会，无疑是改变“

资强劳弱”格局的最有力武器，在组织化的帮助下，劳动者

可以自由规划自己的活动和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其中罢工

就是用以对抗资方、争取权益的有效手段之一。我国政府已

经签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就对罢工权作

出了明确规定，我国当时并未对罢工条款作出保留，而目前

国内法中仍然没有关于罢工的规定。更令人遗憾的是，直到

今天仍有部分领导干部受到传统思维的影响，总以一种意识

形态而不是社会化的思维看待工会和罢工。[一个独立且强大

的工会，无疑是改变“资强劳弱”格局的最有力武器，在组

织化的帮助下，劳动者可以自由规划自己的活动和制定自己

的工作计划，其中罢工就是用以对抗资方、争取权益的有效

手段之一。我国政府已经签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就对罢工权作出了明确规定，我国当时并未对罢工



条款作出保留，而目前国内法中仍然没有关于罢工的规定。

更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仍有部分领导干部受到传统思维

的影响，总以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社会化的思维看待工会和

罢工。] 正是因为《劳动法》本身存在的一些局限性，才影响

了立法取得预期效果。当然，在理论上，影响法律实效的外

部因素也有很多。它首先跟国家权力配置有关，权力之间的

配置如果不尽合理，某些重要权力缺乏必要的约束，就完全

可能出现权大于法的状况，在权力的世界里，法律是没有意

义的。其二，法的实效还依赖国家的具体管理体制。某些地

方党政干部的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也直接制约着法律的实施

，例如司法权受到指挥式的干预，便可能影响司法权威，使

得司法容纳社会纠纷的功能大大减弱，本应在民事领域就能

得到妥善解决的纠纷被迫重新转入社会，成为矛盾激化的种

子。其三，《劳动法》赋予了省、市、自治区制定实施劳动

合同办法的权力，不同地方法规和规章对于同样问题却有不

同的规定，这不仅造成法规之间的冲突，由于目前缺乏一个

统一有效的法律实施监督机制，法律便可能被这些规章架空

。其四，某些执法、司法人员的素质低下、受传统文化的影

响同样会制约法律实施。由于存在厌诉情绪、缺乏权利文化

的观念，劳资纠纷的冲突往往不是诉诸平和、理性的诉讼模

式，而是采用极端的维权手段，执法、司法人员的素质不高

又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局面。 由以上论述可知，《劳动法》

实施中所产生的问题不是修改某一条款或原则就可以解决，

也并非劳动法一部法律所能统摄，甚至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本

身的调控功能。笔者认为，在寻求解决路径时需要遵循以下

三大原则： 第一，劳动立法的基本理念应从“国家控制模式



”走向“社会自治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中，劳资双方的权

利义务主要由国家（尤其是政府）进行严格的界定，劳动者

权益的保护也主要依赖于政府的帮助，而其自身组织、自我

保护的能力不高，工会自主性不强。与劳动者一盘散沙不同

的是，在后一种模式中，劳动者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工会

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些组织不仅可以参与企业

的日常管理，一旦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它们还可为其提供

相应的法律援助、政策咨询，并有能力动用媒体、网络等宣

传工具，甚至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和立法中去，这样就能使得

劳动者获得同用人单位平等的抗争机会。作为政府来说，它

并不直接判断劳动者的最佳利益，而是抽身而出，在法律上

作为一个裁判者来平衡双方的关系。“社会自治”是市场经

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治理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既减轻了

政府的负担又富有效率，更重要的是，它能最大程度减轻劳

动者所经受的政府不作为之苦。相反，在第一种模式下，一

旦权力与资本相互结合，那对于弱势群体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尤其要考虑到，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自治模式”显然更能直接体现公有制企业的民主属性。 

第二，劳动立法应坚持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原则。市场

经济是外向型经济，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劳动力市

场自然也不能偏安一隅。作为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它

必然也要在全球范围内遵守大致相同的游戏规则，使得相同

事务获得同样处理。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劳动立法也应

考虑与国际劳工权益保护的接轨问题。国际劳工组织所制定

的“核心劳动标准”主要包括消除剥削性童工、禁止强迫劳

动、反对就业歧视、结社与集体谈判自由等内容。对于这些



国际标准，我们当然应加强研究，准确和深入理解其中的内

涵，并用以审视国内立法，从而比较优势或差距，更好地与

国际接轨。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绝不能单纯以这些“

标准”来判断国内立法的好坏，立法还必须与国情紧密结合

。任何权利或义务的设定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纯

粹按照理想来立法是行不通的。例如，在最低工资问题上，

设置过低固然不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但设置过高又会过

度加大企业压力，企业或普遍违法，政府执法难见成效，或

者转嫁经营成本于消费者，又或者走向萎缩，最终导致经济

性裁员。在一些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过高往往是一个企业

走向破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解决《劳动法》实施不力

的问题要具有社会综合治理的全局性眼光。如前所述，执法

不力其实反映了社会体制转型中产生的普遍问题，以劳动监

察为例，面对众多违规行为，相关监管部门为何不雷厉风行

、重拳出击，难道仅仅是因为处罚规定过轻、执法依据不足

吗？欠薪问题本来只是一种普通的民事纠纷，为何会演变成

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说，这里面几乎肯定有渎职和腐败的

影子。如何做到一方面加强政府解决问题、缓和社会冲突的

执政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对权力进行恰当地约束以防止其滥

用，这些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当然，这话说起来简单

，要做到却相当不容易，因为它们几乎涵盖了改革攻坚中大

部分难点所在。例如，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需要改革户籍管理

制度；加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又涉及到司法改革和人大主

导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社会自治”不仅要求意识形态

的革新，而且关乎基层民主进程，甚至对于党的领导体制和

领导方式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总之，《劳动法》必须在劳动



者、用人单位、政府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该

法的修改和实施，不仅牵扯民生问题，更对社会经济发展和

社会生活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它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

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和魄力。 【注释】 [1]参见姜俊禄：《评

说劳动法的十大功劳和十大缺陷》，来源：

http://www.btophr.com/expertteam/lunwen/005.htm。 [2]参见韩

桂君：《修改劳动法若干问题研究??从基本理念和具体制度

层面分析》，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5月。 [3]参见

前引[2]。 [4]参见赵振远：《论新形势下的劳动者权利保护》

，来源： http://lw.southedu.com/Article/fl/ldf/200510/26664.html

。 [5]参见前引[2] [6]参见马骊华：《劳动法中的工会角色分

析》，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年第6期。 [7]翟玉忠

：《建立一个平衡的劳资关系》，来源：

http://sz.oeeee.com/Channel/2004/200410/20041020/Preview_2004

1020_4.html。 [8]参见王怡：《从革命到谈判的工会角色》，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

eID=21111。 [9]参见钟凯：《严刑峻法离我们有多远？》，

来源：中国和谐社会网，

http://chinahexie.org/ReadNews.asp?NewsID=1622。 [10]参见前

引[9]。 [11]参见前引[2]。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